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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 

科學園區紓困方案 

一、 推動背景：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，部分產業受疫情

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情形，為減輕過渡期之財務負擔，協助廠商

持續營運，爰研擬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科學園區紓困

方案」，以維持園區產業發展。 

二、 適用範圍：科技部及三科學園區管理局所轄園區，包括新竹園

區、竹南園區、龍潭園區、新竹生醫園區、銅鑼園區、宜蘭園

區、台中園區、虎尾園區、后里園區、二林園區、中興園區、台

南園區、高雄園區等 13個特定園區。 

三、 四項紓困措施：租地費用與廠房租金緩繳或減收、管理費緩繳、

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緩繳、服務業租金（權利金）減收等。 

四、 聯繫窗口： 

（一）租地費用與廠房租金：  竹科-洪千淑科長(03-5773311#2610） 

中科-王伯軒科長(04-25658588#7721） 

南科-鍾隆昌科長(06-5051001#2509） 

（二）管理費：  竹科-龔裕盛科長(03-5773311#2450） 

中科-邱美祝科長(04-25658588#7811） 

南科-古英山科長(06-5051001#2558） 

（三）污水下水道使用費： 竹科-殷志鴻科長(03-5773311#2450） 

中科-林哲民科長(04-25658588#7931）

南科-蘇宏益科長(06-5051001#2318） 

（四）服務業租金（權利金）： 竹科-王彩晴科長(03-5773311#2410） 

中科-胡清六科長(04-25658588#7821) 

南科-古英山科長(06-5051001#255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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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園區紓困措施一覽表 

紓困措施 具體紓困內容 

租地費用與

廠房租金緩

繳或減收 

一、 法令依據 

1.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3條、第 18條 

2. 科學園區土地租金及費用計收辦法第 14 條

之 1 

二、 實施期間：自 109 年 1 月至 7 月（之後視疫

情影響程度滾動檢討是否延續實施）。 

三、 廠商申請期間：自法規修正條文發布施行日

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（之後配合實施期間

滾動檢討）。 

四、 廠商申請資格：承租科學園區土地或標準廠

房，且 109 年 1 至 6 月份營業額相較去年同

期有衰退情形之廠商。（無去年同期可比較

者，與前期比較） 

五、 方案 

1、土地  

(1) 109 年 1 至 6 月份營業額有衰退情形

之租地廠商，得申請緩繳 1 年期間租

地費用（含土地租金及公共設施建設

費），緩繳金額分 3 年 36 期（每月 1

期）平均攤還，緩繳期間免計違約金

及利息；已繳納租地費用之月份不納

入緩繳 1年期間內申請。 

(2) 另廠商申請時如營業額衰退達 15%以

上，得選擇上述緩繳 1 年方式，或選

擇就營業額衰退當期(2 個月)之租地

費用減收 20 %之方式。兩種方式供廠

商擇一申請，緩繳方式以申請一次為

限，減租方式不限一次申請，廠商選

擇緩繳方式後，不得再選擇減租方

式。 

(3) 採緩繳方式之廠商，如於緩繳 1 年期

間或攤還 3 年期間內，有退租緩繳土

地或欠繳分期應繳金額或廢止出區之

情形，自退租日起或欠繳日起或廢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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紓困措施 具體紓困內容 
出區日起取消緩繳之適用，廠商未繳

金額回歸土地租賃契約書之規定辦

理。 

2、標準廠房 

(1) 109 年 1 至 6 月份營業額有衰退情形

之承租標準廠房廠商，得申請緩繳 1

年期間標準廠房租金，緩繳金額分 3

年 36 期（每月 1 期）平均攤還，緩繳

期間免計違約金及利息；已繳納租金

之月份不納入緩繳 1年期間內申請。 

(2) 另廠商申請時如營業額衰退達 15%以

上，得選擇上述緩繳 1 年方式，或選

擇就營業額衰退當期（2 個月）之租

金減收 20 %之方式。兩種方式供廠商

擇一申請，緩繳方式以申請一次為

限，減租方式不限一次申請，廠商選

擇緩繳方式後，不得再選擇減租方

式。 

(3) 採緩繳方式之廠商，如於緩繳 1 年期

間或攤還 3 年期間內，有退租緩繳標

準廠房或欠繳分期應繳金額或廢止出

區之情形，自退租日起或欠繳日起或

廢止出區日起取消緩繳之適用，廠商

未繳金額回歸標準廠房租賃契約書之

規定辦理。 

(4) 園區內其他廠辦建築物空間，得比照

標準廠房紓困措施辦理。 

管理費緩繳 

一、申請期間：廠商申請期限至 110年 7月 31

日。 

二、廠商申請資格：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

29條規定向管理局繳交管理費之園區設立機

構，且自 109年 3月 1日起至 110年 6月 30

日止，當期營業額相較去年同期衰退達 15%以

上之廠商。  

三、緩繳方案：當期應繳之管理費，得申請緩繳 1

年，並得於緩繳期滿後 1年內分各期免息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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紓困措施 具體紓困內容 
均攤還，緩繳期間免收取逾期罰鍰及延遲利

息。 

污水下水道

使用費緩繳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

道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向管理局繳納污水下水

道使用費之公民營事業、機關學校。 

二、申請期間：自即日起至 110年 6月 30日止。 

三、緩繳方案：申請當季應繳之使用費緩繳 1

年，緩繳金額分 3年內 12季免息攤還，緩繳

期間及分季攤還期間免收取滯納金及延遲利

息。 

服務業租

金（權利

金）減收 

一、申請期間：廠商申請期限至 109年 7月 31

日。（之後視疫情影響程度滾動檢討是否延續

實施） 

二、廠商申請資格：承租或營運管理局管有不動

產之服務業（包括餐飲、旅館、旅行社、

PARK17商場、科技生活館、休閒運動設施、

活動中心、報關運輸業、員工診所），且於

109年 1月至 109年 6月營業期間受疫情影響

營運之廠商得申請減收前開期間租金（權利

金）。 

三、減收方案：經管理局核准後租金（權利金)減

半收取至多 4個月。 

 


